重庆市涪陵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涪卫〔2022〕20号  

重庆市涪陵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开展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创建和
市级复核工作的通知
涪陵中心医院，区中医院，区人民医院，各基层卫生医疗机构:
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进一步优化老年人就医环境，增强老年人就医体验，助力美丽医院建设，推动老龄健康工作高质量发展，按照市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开展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市级复核工作的通知》及区卫生健康委《关于开展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创建工作的通知》（涪卫〔2021〕53号）要求，今年全区公立综合医院及各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创建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合格率达到80%以上，为做好我区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创建和市级复核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创建和复核对象

涪陵中心医院、区中医院、区人民医院及27家基层卫生医疗机构。
二、创建流程及时间安排

（一）机构自评（2022年4月-7月）。各医疗机构认真对照《重庆市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创建复核标准》（见附件1）开展创建自评，对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进行整改，确保自评得分达到85分以上。

1.2021年创建的12家医疗机构要重新按照《重庆市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创建复核标准》（附件1）开展自评，进行查漏补缺，并重新填报《重庆市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创建申请表》（见附件2），申报时间填写成2021年8月1日-30日之间。

2.2022年创建医疗机构要按照《重庆市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创建复核标准》（附件1）认真开展自查自评，对照《标准》逐项落实，确保创建合格。
（二）区级评审（2022年8月-9月）。今年区卫生健康委除对2022年创建单位进行区级评审外还将对2021年创建单位重新按照《重庆市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创建复核标准》重新进行评审，并将评审结果和相关资料于10月底前上报市卫生健康委。

（三）市级复核（2022年11月-12月）。市卫生健康委对2021年、2022年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创建情况进行复核，对创建合格的医疗机构在全市范围内命名通报。

三、市级复核方式及标准要求

（一）复核方式

1.书面复核：市卫生健康委组建专家组对各区县上报的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创建资料进行复核，并出具复核意见。

2.随机抽查：结合日常工作，市卫生健康委随机抽查各区县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创建情况。

3.年终督查：结合2022年度年终督查评价工作，随机抽取各区县2-3家医疗机构实地查看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建设情况。

（二）复核标准

按照《重庆市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创建复核标准》（见附件1）开展复核工作，复核达到80分（含80分）以上的视为创建合格，并从中推荐“重庆市十佳老年友善医疗机构”。

四、报送资料

报送《重庆市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创建申请表》（见附件2）及对照《复核标准》按顺序逐条提供的图片、文字、视频等佐证资料，资料要扫描成电子件后形成创建资料册，视频资料要备注好是哪一项的佐证资料。由于市级复核要对所有创建单位进行书面复核，佐证资料一定要详实有序。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创建工作。开展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创建是贯彻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建立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的“到2022年80%以上的综合性医院、康复医院、护理院和基层医疗机构成为老年友善医疗机构”的目标要求。市卫生健康委已将“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创建合格达80%以上”纳入2022年对各区县年终督查指标，创建单位要高度重视、积极行动、真抓实干，确保圆满完成创建任务。

（二）以创建促进老年健康服务工作。创建单位要以创建老年友善医疗机构为抓手，持续优化老年人就医环境和就医流程，注重老年友善氛围营造，加强老年医学科建设及老年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提升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切实提高老年患者看病就医满意度。

（三）按期如实上报复核资料。创建单位要按时上报市级复核资料，确保上报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严禁弄虚造假，一经发现，市卫生健康委将取消该医疗机构创建资格，所在区县年终督查该项指标不得分。

请各创建单位于2022年7月20日前将《重庆市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创建申请表》（含2021年创建单位）纸质件报区卫生健康事务中心张书钰（区民政局720办公室）。市级复核资料经区级评审后于2022年10月15日前以电子邮件形式报区卫生健康事务中心张书钰。
附件：1. 重庆市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创建复核标准

2. 重庆市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创建申请表

    3. 重庆市涪陵区创建老年友善医疗机构任务分解表

    重庆市涪陵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2年4月2日
（联系人：张书钰；联系电话：87881268；邮箱：490179357@qq.com）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1
重庆市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创建复核标准
	指标
	具体内容
	分值
	评定标准

	（一）老年友善文化（10分）
	1.机构愿景或文化中有关心、关爱老年人，保障老年人权益、维护老年人尊严等内容。
	5
	（1）机构文化中有体现关心关爱老年人、保障老年人权益、维护老年人尊严等内容。（3分）
（2）机构规划、年度工作计划中有创建老年友善医疗机构的工作目标。（2分）

	
	2.职工手册、行为守则等规范中有对老年人态度、行为和用语等要求。
	5
	（1）工作手册、宣传资料等上有对老年人态度、行为、礼貌用语明确要求。（2分）
（2）现场随访3位老年就诊患者，对机构老年人态度、行为和用语进行满意度评定。（3分）

	（二）老年友善管理（20分）
	3.成立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创建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明确工作职责。
	5
	（1）成立老年友善医疗机构领导小组及办公室。（1分）
（2）明确工作职责与分工。（1分）
（3）落实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建设专项经费。（1分）
（4）有创建督查记录和整改措施。（2分）

	
	4.制定具有老年医学服务特点的相关制度、技术规范、服务流程和持续改进机制。
	5
	（1）建立老年医学的管理制度，包括老年综合评估、老年病多学科整合管理（MDT）、老年综合征和老年照护问题评估及干预等内容。（3分）
（2）制定具有老年医学（老年常见病诊治、照护和康复等）服务特点的技术规范和服务流程，建有持续改进机制。（2分）

	
	5.制定老年医学知识、技能等教育培训计划，纳入机构全年培训计划，建立长效机制，培训不少于5次。
	5
	（1）制定老年医学知识相关培训计划。（1分）
（2）全年开展老年医学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不少于5次。每次培训记录包括通知、课件、图片、签到表、课程总结等。（4分）

	
	6.建立老年患者的双向转诊机制，确定负责转诊管理的部门和制定转诊流程，形成医联体/医共体的协作管理模式，签订相关协议。
	5
	（1）建立老年患者的双向转诊机制。（1分）
（2）明确负责转诊管理的工作部门和职责。（1分）
（3）制定转诊流程。（1分）
（4）参与区域医联体/医共体协作，签订协作协议，有相关工作记录。（2分）

	（三）老年友善服务
（40分）
	7.提供多渠道挂号服务。完善电话、网络、现场预约等多种挂号方式，畅通老年人预约挂号渠道。
	3
	（1）电话预约提供人工服务。（1分）
（2）网络预约开通他人代挂号。（1分）
（3）现场预约提供人工窗口服务。（1分）

	
	8.根据老年人患病特点和就医实际情况，为老年人提供一定比例的现场号源。
	3
	（1）在挂号制度中明确为老年人预留一定比例的现场号源。（2分）
（2）在挂号系统中为老年人预留一定比例的现场号源。（1分）

	
	9.二级以上医院向医联体/医共体内基层医疗机构预留一定比例的预约号源，方便老年人在基层医疗机构预约就医。
	3
	在医联体/医共体签订的协作协议中，明确为基层医疗机构预留一定比例预约号源。（3分）


	
	10.优化服务流程，建立老年人就医绿色通道。有专/兼职社会工作者承担老年人服务相关职责。
	3
	（1）在挂号、收费、取药窗口等处设立老年人“绿色通道”。（1分）
（2）为高龄、重病、失能、残疾等特殊老年人在诊疗、检验检查环节开通绿色通道。（1分）
（3）有专/兼职人员负责引导解释工作。（1分）

	
	11.挂号、收费等设有人工服务窗口及现金收费窗口，智能设备配有人工值守。
	3
	（1）挂号、收费处设有人工服务窗口，可收取现金。（1分）
（2）落实公立医疗机构免收老年人普通诊察费。（1分）
（3）挂号、打印报告、收费等智能化设施设备配备专人提供指导服务。（1分）

	
	12.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机构入口可通过增设老年患者“无健康码”通道、配备人员帮助老年人进行健康码查询等方式，协助没有手机或无法提供健康码的老年人通过手工填写流调表等方式完成流行病学史调查，为老年患者就医提供方便。
	3
	（1）机构入口处增设老年人“无健康码”通道。（1分）
（2）配备人员帮助老年人查询健康码。（1分）
（3）为没有手机或确实无法提供健康码的老年人提供手工填写流调表等方式完成流行病学史调查。（1分）

	
	13.二级以上综合性医院要在老年医学科或内科门诊开展老年综合评估服务，对老年患者高风险因素给予早期识别与干预，保障医疗安全。（只针对综合性医疗机构）
	9
	（1）开展老年综合评估服务，包括老年痴呆、抑郁、吞咽困难、尿失禁、便秘和睡眠障碍等。（6分）
（2）对老年患者高风险因素提供干预指导。（3分）

	
	14.注重对老年综合征、衰弱、失能、失智的评估与干预，开展多学科合作诊疗，鼓励患者及其照护者参与照护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只针对综合性医疗机构）
	9
	（1）对老年综合征、衰弱、失能、失智，提供评估与干预服务。（3分）
（2）有老年人多重用药、营养不良、慢性伤口（包括褥疮）和下肢深静脉血栓等老年常见照护问题的评估与干预服务。（2分）
（3）开展多学科整合管理服务。（3分）
（4）鼓励老年人及其家属参与诊疗与照护计划的制定，对失独、空巢、独居等特殊老年群体，制定持续照护计划，建立预立医嘱和监护人签约制度。（1分）

	
	15.结合实际，可通过签约、巡诊、设立家庭病床等多种方式为确有需要的老年人开展上门诊疗、康复、照护等个性服务。（只针对基层医疗机构）
	9
	（1）为老年人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并有相应的服务记录。（4分）
（2）与养老机构签订合作协议，提供巡诊服务。（5分）


	
	16.能够与上级医疗机构开展远程会诊，为老年人提供远程医疗服务。（只针对基层医疗机构）
	9
	（1）与上级医院建有远程会诊合作机制，明确服务流程和工作职责。（4分）
（2）有开展远程会诊的设备、场所、人员等，并在实际运行。（5分）

	
	17.对住院老年患者进行高风险筛查，重点开展跌倒、肺栓塞、误吸和坠床等项目，建立风险防范措施与应急预案、高风险筛查后知情告知制度。
	4
	（1）对住院老年患者进行高风险筛查，包括跌倒、肺栓塞、误吸和坠床等项目。（2分）
（2）制定风险防范措施与应急处置方案。（1分）
（3）建立高风险筛查知情告知制度，告知内容应包括筛查结果、影响因素和照护计划等。（1分）


	（四）老年友善环境（30分）
	18.门急诊、住院病区配备有辅助移乘设备（如轮椅、平车等），并方便取用。
	5
	门急诊、住院病区配备有辅助移乘设备，如轮椅、平车等，取用方便。（5分）

	
	19.主出入口处有应设有无障碍通道，有方便老年人上下车的临时停车区和安全标识。
	5
	（1）在门急诊和病区主出入口设有无障碍通道。（2分）
（2）在主要出入口处设立方便老年人上下车的临时停车区和安全标识。（3分）

	
	20.所有出入口、门、台阶、坡道、转弯处、轮椅坡道及信息标识系统等的设置均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
	5
	（1）公共走道净宽大于1.2米，并沿一侧墙体设0.85—0.9米高的靠墙扶手。（1分）
（2）楼梯和走廊两侧安装扶手，坡道至少有一侧安装。（1分）
（3）坡道、走廊、楼梯起止点的扶手端部宜水平延伸0.3米以上，并在终端10cm处设计结束提醒。（1分）
（4）坡道和楼梯两端要有提示标识，采用清楚、便于识别的对比颜色和地面处理。（1分）
（5）室外坡道坡度不应大于1\12；＞50m 的长走道和楼梯拐角要设有休息区或休息椅；走道、坡道宽度能使两个轮椅并行通过。（1分）

	
	21.机构内位置标识、提示标识、安全警示标志等设置合理、指向明确，图形简单清晰，文字易辨识，对标识定期维护。
	5
	（1）标识要安装在适当的高度和位置，使轮椅和行走者都能看到。（2分）
（2）标志牌字体大小适宜，标识颜色对比明显，导引图上标明有当前位置。（2分）
（3）标识无遮挡、无污迹。（1分）

	
	22.机构内地面防滑、无反光；设置有无障碍卫生间，门宽应当适宜轮椅进出。
	5
	（1）机构内地面干净、无水渍、防滑、无反光。（1分）
（2）公共区域设置有无障碍卫生间。（2分）
（3）卫生间门宽度满足轮椅进出要求，遇紧急情况时门可从外面打开，卫生间内应有足够的空间保证轮椅转弯。（2分）

	
	23.适老性病房温馨整洁。病房中应当配有时钟和提示板，家具易制动、防滑、清洁，病床高度可调、配有隔档，病床与家具之间留有足够的空间可供轮椅通行，病床旁设有卧床状态下伸手可及的紧急呼叫器和床灯开关。
	5
	（1）病房中应当配有时钟和提示板。（1分）
（2）家具易制动、防滑、清洁。（1分）
（3）病床高度可调、配有隔档。（1分）
（4）病床与家具之间留有足够的空间可供轮椅通行。（1分）
（5）病床旁设有卧床状态下伸手可及的紧急呼叫器和床灯开关。（1分）


附件2
重庆市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创建申请表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基本信息

	医院名称
	
	医院地址
	

	机构类别
	
	机构等级
	

	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申请单位自评情况

	自评总得分
	友善文化得分
	友善管理得分
	友善服务得分
	友善环境得分

	
	
	
	
	

	工作成效、不足及整改措施（可另附报告）

	

	区县（自治县）卫生健康委评估情况

	评估总得分
	友善文化得分
	友善管理得分
	友善服务得分
	友善环境得分

	
	
	
	
	

	申请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自治县）卫生健康委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重庆市涪陵区创建老年友善医疗机构任务分解表
	创建单位
	创建年度

	涪陵中心医院
	2021

	区中医院
	2021

	区人民医院
	2021

	新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21

	敦仁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21

	崇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21

	荔枝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21

	江东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21

	龙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21

	蔺市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21

	龙潭中心卫生院
	2021

	焦石中心卫生院
	2021

	李渡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22

	江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22

	白涛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22

	珍溪镇中心卫生院
	2022

	新妙中心卫生院
	2022

	清溪中心卫生院
	2022

	马武中心卫生院
	2022

	南沱镇卫生院
	2022

	义和镇卫生院
	2022

	百胜镇卫生院
	2022

	石沱镇卫生院
	2022

	青羊镇卫生院
	2022

	同乐乡卫生院
	2022

	大顺乡卫生院
	2022

	增福乡卫生院
	2022

	罗云乡卫生院
	2022

	大木乡卫生院
	2022

	武陵山乡卫生院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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